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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局 

1. 本市地質敏感暨易致災地區減災

策略。 

2. 本市道路邊坡環境地質調查結果

與減災策略。 

3. 地震（含土壤液化潛勢區）對於公

共工程（公共設施）潛在之災害辨

識及危險度評估。 

4. 道路、橋梁、公園及路燈等公共設

施耐災措施、巡查及檢測。 

5. 規劃災時道路搶通應變計畫。 

6. 加強行道樹防風（公園綠地設施

安全）檢查。 

7.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之法規之研修

（彙整），以及減災整備工作事

項。 

8. 配合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擬訂

（修訂）相關事宜。 

水務局 

1. 本市水災（土石流）災害之災害辨

識、危險度評估及災害境況模擬。 

2. 規劃本市水災（土石流）防治策

略。 

3. 本市水土保持減災策略運用於邊

坡災害減災工作。 

4. 本市水災（土石流）自主防災社區

之規劃及推動相關事宜。 

5. 水利工程耐災措施及安全評估。 

6.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之法規之研修

（彙整），以及減災整備工作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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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配合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擬訂

（修訂）相關事宜。 

交通局 

1. 擬訂本市災時交通與運輸流程。 

2. 擬定災時緊急救援交通動線。 

3.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之法規之研修

（彙整），以及減災整備工作事

項。 

4. 配合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擬訂

（修訂）相關事宜。 

民政局 

1. 協辦各區公所年度災害防救業務

考評。 

2.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之法規之研修

（彙整），以及減災整備工作事

項。 

3. 配合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擬訂

（修訂）相關事宜。 

地政局 

1. 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及管制。 

2. 非都市土地火災防止延燒地帶等

通盤檢討。 

3.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之法規之研修

（彙整），以及減災整備工作事

項。 

4. 配合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擬訂

（修訂）相關事宜。 

社會局 

1. 本市災害災民安置收容救濟政策

與計畫之擬訂。 

2. 救災物資籌備及儲存事項。 

3. 辦理社會福利機構等災害預防宣

導等事項。 

4.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之法規之研修

（彙整），以及減災整備工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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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5. 配合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擬訂

（修訂）相關事宜。 

消防局 

1. 本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擬訂（修

訂）之彙整事宜。 

2. 本市減災業務之協調（整合）。 

3. 本市火災（爆炸）災害辨識及災害

境況模擬推演。 

4. 配合中央辦理地震（風災）等災害

辨識、危險度評估及災害境況模

擬及防災策略之推動。 

5. 規劃本市火災（爆炸）防災策略。 

6. 社區防災培力計畫。 

7. 辦理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交辦

事項。 

8. 辦理本市災害防救會報及災害防

救辦公室秘書工作。 

9.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之法規之研修

（彙整），以及減災整備工作事

項。 

10.國家防災日活動之規劃與推動。 

11.辦理本市各區公所災害防救業務

訪評工作。 

都市發展局 

1. 依據國土計畫法研擬本市土地使

用防災策略。 

2. 本市都市防災系統規劃及城市韌

性基礎建設。 

3. 都市計畫通檢討時，就都市防災

避難場所及設施等事項進行規劃

及檢討。 

4. 震災（含土壤液化潛勢區）對於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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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物潛在之災害辨識及危險度評

估。 

5. 建築物結構安全評估及耐震補強

措施。 

6.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之法規之研修

（彙整），以及減災整備工作事

項。 

7. 配合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擬訂

（修訂）相關事宜。 

原住民族行政局 

1. 規劃原住民族防災政策。 

2.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之法規之研修

（彙整），以及減災整備工作事

項。 

3. 配合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擬訂

（修訂）相關事宜。 

捷運工程局 

1. 本市捷運工程災害辨識、危險度

評估及災害境況模擬之推動。 

2. 規劃本市捷運工程災害防治策

略。 

3.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之法規之研修

（彙整），以及減災整備工作事

項。 

4. 配合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擬訂

（修訂）相關事宜。 

桃園大眾 

捷運公司 

1. 本市捷運營運災害辨識、危險度

評估及災害境況模擬之推動。 

2. 規劃本市捷運營運災害防治策

略。 

3.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之法規之研修

（彙整），以及減災整備工作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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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合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擬訂

（修訂）相關事宜。 

教育局 

1. 規劃權管各級學校防災教育政

策。 

2. 督導所屬學校定期更新校園災害

防救計畫。 

3.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之法規之研修

（彙整），以及減災整備工作事

項。 

4. 配合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擬訂

（修訂）相關事宜。 

農業局 

1. 本市森林火災（動植物疫病、寒

害）災害之災害辨識、危險度評估

及災害境況模擬。 

2. 規劃本市森林火災（動植物疫病、

寒害）防治策略。 

3.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之法規之研修

（彙整），以及減災整備工作事

項。 

4. 配合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擬訂

（修訂）相關事宜。 

衛生局 

1. 本市生物病原災害之災害辨識、

危險度評估及災害境況模擬。 

2. 規劃本市生物病原災害防治策

略。 

3. 醫療物資購置及清查。 

4. 各項防疫措施、食品衛生及其他

衛生事項減災策略。 

5.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之法規之研修

（彙整），以及減災整備工作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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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配合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擬訂

（修訂）相關事宜。 

經濟發展局 

1. 本市旱災（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

輸電線路、礦災、工業管線）災害

之災害辨識、危險度評估及災害

境況模擬。 

2. 規劃本市旱災（公用氣體與油料

管線、輸電線路、礦災、工業管線）

防治策略。 

3. 協調本市維生管線之規劃與維護

管理。 

4.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之法規之研修

（彙整），以及減災整備工作事

項。 

5. 配合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擬訂

（修訂）相關事宜。 

環境保護局 

1. 本市毒性化學物質（輻射、懸浮微

粒物質）災害之災害辨識、危險度

評估及災害境況模擬。 

2. 規劃本市毒性化學物質（輻射、懸

浮微粒物質）災害防治策略。 

3. 推動永續發展業務規劃於永續發

展會設置災害預防業務。 

4.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之法規之研修

（彙整），以及減災整備工作事

項。 

5. 配合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擬訂

（修訂）相關事宜。 

警察局 

1. 治安社區發展規畫。 

2.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之法規之研修

（彙整），以及減災整備工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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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3. 配合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擬訂

（修訂）相關事宜。 

觀光旅遊局 

1. 本市觀光風景區相關減災整備工

作。 

2.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之法規之研修

（彙整），以及減災整備工作事

項。 

3. 配合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擬訂

（修訂）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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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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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處 
1. 辦理停止上班（上課）相關事項。 

2. 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權責事項。 

工務局 

1. 權管工程災害（含施工中）搶險整

備、協調、聯繫（含所需機具及人

員調配）及災情查（通）報事項。 

2. 道路邊坡災害整備及應變業務之

規劃、協調及整合。 

3. 權管工程災害及道路邊坡災害之

災害預警、監測、通報及決策系統

推廣與運用。 

4. 動員各類專家技術人員及營繕機

械協助處理搶修搶險等相關事

項。 

5. 災時封橋（封路）決策。 

6. 辦理道路（橋梁）等設施災情查

（通）報與搶修。 

7. 危險構造物限制使用或拆除與補

強事項。 

8.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應變工作事

項。 

水務局 1. 水災（土石流、權管邊坡災害）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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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整備及應變業務之規劃、協調

及整合。 

2. 水災（土石流、權管之邊坡災害）

災害預警、監測、通報及決策系統

之推廣與運用。 

3. 水災（土石流、權管邊坡災害）及

水利設施之災情查（通）報相關業

務。 

4. 水災（土石流、權管邊坡災害）災

害防救演練等事項。 

5. 動員專家技術人員、營繕機械協

助水災救災事項。 

6. 與有關水利單位、北區水資源局

（水庫水位）之聯繫協調（洩洪預

警）與潮汐漲落之查報事項。 

7.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應變工作事

項。 

交通局 

1. 重大交通事故、空難及海難災害

整備及應變業務之規劃、協調及

整合。 

2. 辦理交通號誌災情查（通）報與搶

修事項。 

3. 災時各交通道路動線規劃及大眾

運輸載具調度。 

4. 掌握災時各種交通運輸情形，並

協助救災人員、器材、物資之運輸

及災民疏導與運送事項。 

5. 辦理權管交通之災情彙整與統

計、設施緊急搶修之聯繫，並督導

權管交通設施緊急應變工作。 

6.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應變工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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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民政局 

1. 督導區公所及里長執行災情查

（通）報任務。 

2. 罹難者遺體處理有關事項。 

3. 配合辦理收容所聯合服務中心之

作業。 

4.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應變工作事

項。 

社會局 

1. 災時避難收容所開設督導。 

2. 救濟物資之發放及相關開口契約

廠商之聯繫。 

3. 各救濟物資及民間社福單位之統

整及聯繫。 

4. 各界救濟物資之接受與轉發有關

事項。 

5.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應變工作事

項。 

消防局 

1. 火災、爆炸、地震（含土壤液化）

及風災災害整備及應變業務之規

劃、協調及整合。 

2. 協助本市各行政區緊急應變體系

之建立與修正。 

3. 本市災害應變業務之協調及整合

（秘書工作）。 

4. 配合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辦理

推動災害預警、監測、通報及決策

系統之運用。 

5.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場地管理與設

施維護相關事宜。 

6. 督導本市各局（處）填報防救災資

源資料。 



組

別 
承辦單位 工作項目 

7. 辦理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年度

災害防救演習。 

8. 本市防救災人員緊急通訊錄之製

作及更新。 

9. 辦理行政院防救辦公室及中央災

害防救委員會交辦事項。 

10.負責災害現場人命搶救、救助及

到院前緊急救護。 

11.消防體系災情查報。 

12.其他有關業務權責應變工作事

項。 

都市發展局 

1. 建物邊坡災害整備及應變業務之

規劃、協調及整合。 

2. 建物邊坡災害預警、監測、通報及

決策系統之運用。 

3. 建築物災情查（通）報相關業務事

項（損壞調查、統計及分析處理事

項）。 

4. 動員專家、技術人員等鑑定受災

建築物安全。 

5.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應變工作事

項。 

原住民族行政局 

1. 督導復興區公所辦理原住民族防

災措施、災情查（通）報與災民避

避難收容等事項。 

2. 辦理原住民族地區災情彙整。 

3. 協調相關單位辦理原住民族地區

疏散撤離、搶修及搶救工作。 

4.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應變工作事

項。 

捷運工程局 1. 捷運工程災害整備及應變業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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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協調及整合。 

2. 捷運工程災害之預警、監測及通

報。 

3. 所屬工地之災情查（通）報相關業

務事項。 

4. 動員專家技術人員、機具（械）協

助捷運工程（營運）災害救災事

項。 

5.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應變工作事

項。 

桃園大眾 

捷運公司 

1. 捷運營運災害整備及應變業務之

規劃、協調及整合。 

2. 捷運營運災害之預警、監測及通

報。 

3. 所屬災情查（通）報相關業務事

項。 

4. 動員專家技術人員、機具（械）協

助捷運工程（營運）救災事項。 

5.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應變工作事

項。 

教育局 

1. 各級學校校園災害整備及應變業

務之規劃、協調及整合。 

2. 各級學校校園災害之預警、監測

及通報。 

3. 各級學校校內災情查（通）報及掌

握師生受災情形。 

4.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應變工作事

項。 

農業局 

1. 森林火災（動植物疫病、寒害）整

備及應變業務之規劃、協調及整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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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森林火災（動植物疫病、寒害）之

預警、監測及通報。 

3. 所屬災情查（通）報相關業務事

項。 

4.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應變工作事

項。 

新聞處 

1. 辦理災害預警、準備、應變、復原

重建等新聞發布事項。 

2. 協調傳播媒體協助蒐集、傳播災

情及緊急應變相關資訊。 

3. 災害不實新聞或訊息之掌握及更

正。 

4.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應變工作事

項。 

衛生局 

1. 生物病原災害整備及應變業務之

規劃、協調及整合。 

2. 防疫之監測、通報、調查及相關處

置事項。 

3. 大量傷病患緊急應變機制啟動。 

4. 規劃消毒防疫、食品衛生檢驗及

其他衛生事項應變事宜。 

5. 災區救護站之規劃、設立、運作及

藥品衛材調度事宜。 

6. 災區民眾心理創傷之預防與輔導

重建相關事項。 

7.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應變工作事

項。 

經濟發展局 

1. 旱災（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

線路、礦災、工業管線）災害整備

及應變業務之規劃、協調及整合。 

2. 旱災（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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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路、礦災、工業管線）災害之預

警、監測及通報。 

3. 自來水、電力、電信、瓦斯等維生

管線災情查（通）報相關業務事

項。 

4. 災時民生用水儲備、運用及供給

事項之規劃、協調及整合。 

5.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應變工作事

項。 

環境保護局 

1. 毒性化學物質（輻射、懸浮微粒物

質）災害整備及應變業務之規劃、

協調及整合。 

2. 毒性化學物質（輻射、懸浮微粒物

質）災害之預警、監測及通報。 

3. 所屬災情查（通）報相關業務事

項。 

4. 專業技術人員之調度（聯繫）以協

助救災。 

5. 災害現場消毒及嚴重危害污染區

之計畫隔離處理及其追蹤管制事

宜。 

6. 災區飲用水水質管制抽驗事項。 

7.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應變工作事

項。 

警察局 

1. 動員警察、義警及民防人員執行

災情查（通）報。 

2. 災區警戒區域管制、檢查及交通

疏導。 

3.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應變工作事

項。 

觀光旅遊局 1. 觀光旅遊地區防災整備及應變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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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規劃、協調及整合。 

2. 觀光旅遊地區災害之預警、監測

及通報。 

3. 觀光旅遊地區遊客疏散、收容等

緊急應變作為。 

4. 本市境內風景區災害搶修搶險事

項。 

5.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應變工作事

項。 

復

原

管

考

組 工務局 

1. 權管道路橋梁工程復建規畫及執

行。 

2. 災後權管公共工程復原協調、聯

繫（含所需機具及人員調配）事

項。 

3. 權管重大災害致災原因分析及改

善建議事項。 

4. 動員各類專家技術人員及營繕機

械協助處理災害復原相關事項。 

水務局 

1. 市管河川堤防、野溪與本府權管

區域排水工程復建。 

2. 災後權管水利工程復原協調、聯

繫（含所需機具及人員調配）事

項。 

3. 權管重大災害致災原因分析及改

善建議事項。 

主計處 災後復原經費預算之研議。 

交通局 

1. 災後權管交通設施及公共運輸場

站之緊急搶修及復建協調、聯繫

(含所需機具及人員調配)事項。 

2. 權管重大災害致災原因分析及改

善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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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局 
災區家園重建事宜之研議及協調（非

都市土地變更編定）。 

社會局 
人員傷亡、房屋淹水或倒塌災害救助

金之核撥及災民救濟收容等工作。 

法務局 

1. 本市災害復原及調查相關法規之

修法建議。 

2. 受災民眾之法律諮詢。 

研究發展 

考核委員會 

各局處災害防救之重大建設計畫及

市政重要案件之管考（督導）工作。 

消防局 

1. 本市災害防救會報決議事項之管

考（督導）工作。 

2. 配合行政院災害防救業務訪評辦

理庶務工作。 

3. 權管重大災害致災原因分析及改

善建議事項。 

都市發展局 

災區家園（包括土地變更、居民安置、

住宅與遷村等）重建事宜之研議及協

調推動。 

原住民族行政局 
1. 原住民族災區重建綜合規劃。 

2. 原住民族災區重建委員會組成。 

捷運工程局 

1. 權管重大災害致災原因分析及改

善建議事項。 

2. 權管工程復建。 

桃園大眾 

捷運公司 

1. 權管重大災害致災原因分析及改

善建議事項。 

2. 權管工程復建。 

財政局 

1. 災後重建財源籌措。 

2. 災區市有公有房地租金減免之財

政因應配合措施。 

教育局 
1. 權管各級學校復建。 

2. 災後學生心理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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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局 

1. 市政資訊網路復建。 

2. 維護本市有關災害防救訊息公開

之網站。 

農業局 

1. 農田、畜牧、漁塭流失、埋沒、海

水倒灌、漁船(筏、舢舨)沉沒、流

失之勘查及核撥救助金等工作。 

2. 漁港復建。 

3. 權管重大災害致災原因分析及改

善建議事項。 

4. 輔導農(漁、林、牧)業者重建。 

衛生局 

1. 權管重大災害致災原因分析及改

善建議事項。 

2. 辦理家戶傳染病防治事項及衛生

改善輔導。 

3. 整合衛生醫療資源。 

4. 災區民眾心理創傷之預防與輔導

重建相關事項。 

經濟發展局 

1. 督導事業單位辦理自來水、電力、

電信、瓦斯等維生管線復建。 

2. 辦理工商災害損失調查、登記及

協助復原事項。 

3. 權管重大災害勘災、致災原因分

析及改善建議事項。 

環境保護局 

1. 災後環境消毒清潔復原。 

2. 協助發生化學事故災害之廠家處

理善後事項。 

3. 權管重大災害致災原因分析及改

善建議事項。 

觀光旅遊局 輔導觀光旅遊業重建事宜。 
 


